厦教体〔2009〕33号

厦门市教育局
转发教育部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
进一步做好甲型H1N1流感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各直属学校、各民办高校、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：

现将《福建省教育厅转发〈教育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甲型H1N1流感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〉的意见》（闽教体[2009]53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有关部门要求如下，请一并认真贯彻执行。
一、全市学校在国庆放假前，要再开展一次爱国卫生活动，以灭蚊、灭蝇、灭蟑螂为重点，全面整治校园环境卫生，认真做好防控甲流和预防季节性传染病的宣传教育，强化师生防控甲流知识的掌握，增强防患意识和自我防范措施。
二、国庆放假期间，各校应对学校的公共场所、办公室、机房、教室、学生宿舍进行消杀。各校要鼓励学生增强体育锻炼，学校的体育设施要对学生开放，门卫要对进出校园的人员进行体温检测。对放假期间仍留宿学校的学生，要有专人负责管理，每天下午17：00前将当天的安全及防控情况报我局值班室（电话：2135593，传真：2135592）。遇有紧急或特殊情况应立即报告。
三、寄宿制学校学生返校时，要进行体温测试并询问放假期间的身体状况，10月8日下午，要求全体学生在家自测体温，并于19：00前向班主任报告。凡体温≥37.5℃或有流感样症状的，10月9日一律不准到校上课，待发热或症状消失48小时以后方可到校上课。
四、10月9日开学时，各校必须严格执行晨检和疫情报告制度，要严格按照部、省、市防控甲流工作的各项要求，狠抓落实。

五、各校的教职员工也必须照此精神办理，并向学校指定的部门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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